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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宁、哥伦比亚、法国、德国、危地马拉、印度、摩洛哥、南非、多哥

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关于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 2011 年 8 月 30 日声明和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 2018(2011)号决议， 

 表示深为关切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对国际航运、安全和该区域

各国的经济发展构成的威胁， 

 认识到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影响该区域沿岸国及其内陆地区

以及内陆国家， 

 表示关切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包括将海员和其他人扣为人质，威胁到

海员和其他人的安全，深为关切几内亚湾海盗和参与海盗活动和海上武装抢劫的

人使用暴力， 

 申明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别是公约第一○○、第

一○一和第一○五条体现的国际法，确立了适用于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以

及适用于其他海洋活动的法律框架， 

 申明尊重几内亚湾各国及其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还申明本决议的规定仅适用于几内亚湾局势，  

 确认迫切需要制订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打击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

抢劫行为， 

 强调必须在现有国家、区域和区域外举措的基础上加强几内亚湾的海上安全

和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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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该区域各国和区域组织，包括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几内亚湾委员会以及西部和中部非洲海事组织

(西中非海事组织)已经采取举措加强几内亚湾的海上安全和安保， 

 注意到中非经共体打击中部非洲次区域海盗行为的综合性海上安保联合架

构，包括中非经共体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2008 年 2 月通过的战略、在刚果黑角设

立的中部非洲海事安全区域中心以及该区域的多国协调中心， 

 还注意到西非经共体已采取预备步骤，通过综合海上安全战略和综合海事计

划来制订海上安全方针， 

 指出必须在该区域各国主导下采用综合性方针，消除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

装抢劫行为的威胁和这些行为的根本原因， 

 又指出，需要提供国际援助，作为支持国家和区域努力的综合战略的一部分，

协助该区域国家做出努力，处理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问题， 

 强调需要在区域一级协调工作，以制订一个消除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

劫行为构成的威胁的综合战略，防止和阻止此类犯罪活动，确保在适当顾及国际公

认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的同时，起诉从事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人并惩处被定

罪者， 

 重申该区域各国可发挥领导作用，与该区域各组织及其伙伴密切合作，消除

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构成的威胁和这些行为的根本原因， 

 欢迎会员国和国际组织提供捐助，支持国家和区域目前为保障几内亚湾沿岸

地区安全做出的努力，支持开展海军行动，包括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和贝宁共和

国在贝宁沿海进行的联合巡逻，并欢迎在接获要求时进一步提供捐助， 

 表示关切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非法贩运武器和毒品、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

对世界不同区域，特别是西非和萨赫勒区域的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的重大威胁， 

 申明坚决致力于促进维护几内亚湾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1. 欢迎 2011 年 11 月 7 日至 24 日派往该区域的秘书长几内亚湾海盗问题

评估团的报告； 

 2. 鼓励各国当局以及区域和国际合作伙伴考虑酌情执行评估团的建议； 

 3. 强调几内亚湾各国负有打击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首要

责任，为此敦促它们通过中非经共体、西非经共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与非洲联盟合

作，努力召开计划举行的几内亚湾国家联合首脑会议，制订一个区域反海盗战略； 



 S/2012/122

 

312-24757 (C) 

 

 4. 请秘书长通过联合国西非办事处(西非办)和联合国中非办事处(中非

办)，在可行时支持各国和次区域组织按第 2018(2011)号决议所述，召开联合首

脑会议； 

 5. 敦促几内亚湾区域各国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在有能力时相互商定在国

家和区域一级迅速采取行动，制订和执行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包括确立法律框架

来预防和制止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起诉犯有这些罪行的人，惩处被判定犯

有这些罪行者，鼓励为此开展区域合作； 

 6. 鼓励贝宁和尼日利亚在几内亚湾各国继续努力培养能力以独立保障本

国海岸线安全的同时，在 2012 年 3 月后继续进行联合巡逻；并鼓励国际合作伙

伴考虑在可行时在这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 

 7. 鼓励几内亚湾各国、西非经共体、中非经共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借鉴现

有的各项举措，例如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主持制订的举措，建立和发展覆盖

整个几内亚湾区域的跨国和跨区域海上安全协调中心； 

 8. 鼓励国际合作伙伴向区域国家和组织提供支持，提高它们的能力以打击

几内亚湾海盗和海外武装抢劫行为，包括进行区域巡逻、建立和维持联合协调和

联合信息交流中心，并在通过区域战略后切实加以执行； 

 9. 请秘书长与各国、区域组织和区域外组织密切协商，在区域战略制订后

支持筹集资源工作，帮助建立各国和区域的能力； 

 10. 还请秘书长定期通过西非办和中非办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几内亚湾海盗

和海上武装抢劫的情况，包括联合首脑会议的进展以及西非经共体、中非经共体

和几内亚湾委员会制订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综合战略的进展； 

 11.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